
湖北省财政厅文件
鄂财办发〔２０１８〕６号

省财政厅关于转发 «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

期内各级各类扶贫资金管理的意见»的通知

各市(州)、直管市、林区、县(市、区)财政局,厅机关各处室、

省综改办各组、厅直属事业单位、厅驻各市州财政监督检查办事

处:

为切实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贫资金管理,提高资金

使用效益,现将«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

贫资金管理的意见»(财办 〔２０１８〕２４号)转发你们,并提出以下

要求,请结合实际,抓好贯彻落实.

一、明确本级纳入动态监控系统的资金范围

中央层面纳入扶贫资金总台账管理的共４２项资金,省级层

面纳入扶贫资金总台账管理的共３３项资金(附件１).各市(州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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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(市、区)财政局结合本地实际,参照中央、省级扶贫资金范

围,考虑地方政府债券、东西扶贫协作等各方面用于扶贫的财政

资金,确定本级扶贫资金的具体范围,同时明确中央、省和市、

县本级扶贫资金的接收人员、管理人员、审核人员.

二、推进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建设和运行

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由财政部统一开发,分省部署,省级

负责运营维护,市县操作使用.６月３０日前,完成系统上线运

行;７月２０日前,完成预算指标录入工作;８月１５日前,完成

与国库支付系统对接.各地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,明确专人专

班,采取得力举措,全力保障动态监控系统建设和运行.

三、形成扶贫资金总台账

依托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,形成包括各级各类扶贫资金和

项目在内的、与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全流程实时同步的扶贫资金

总台账,全面反映扶贫资金预算安排、分配、支付和项目情况、

实施支出进度等完整信息.

四、全面实施绩效管理

按照«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８〕３５号)有

关规定,对扶贫项目资金相关预算的编制、执行、决算实施全过

程绩效管理,加强绩效目标审核,开展绩效目标执行监控.

五、加强扶贫资金监管

认真落实«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工作

的通知»(鄂财办发〔２０１８〕３号),加强扶贫资金的日常检查和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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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检查,运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,重点监管资金分配的科学

性、资金拨付的及时性、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合规性,重点整治

虚报冒领、挤占挪用、资金闲置、统筹整合不力、财务制度执行

不严等问题,切实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.

六、严格执行公告公示制度

严格执行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 «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

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»(国开办发〔２０１８〕１１号),坚持 “两个一

律”和“九个公开”的要求,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,提高扶贫资金

使用和项目实施的透明度.

七、建立考核奖惩机制

各地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,尽快建立扶贫资金总台账,

推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建设运行.省财政厅将把各地全面加

强各类扶贫资金管理和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建设运行情况,纳

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,作为分配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重

要因素.

八、明确职责分工

按照“中央统筹、省负总责、市县抓落实”的要求,建立工

作协调机制,明确职责分工.

一是省财政厅内部分工.农业处统筹协调扶贫资金动态监控

系统建设运行,配合做好监控指标设置和预警规则工作,根据扶

贫资金总台账,统一汇总分析各相关处室按归口管理的扶贫资金

有关数据和情况,监控扶贫资金使用情况,针对问题提出相关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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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后,定期向厅党组报告.部门预算管理处负责做好本处室管理

的扶贫资金预算指标分配与下达及相关数据统计、分析等工作;

细化扶贫资金管理要求,协调督促对口部门和市县加强扶贫资金

监管,对发现的问题查找原因、及时整改、举一反三、建章立

制,并将问题和整改情况抄送农业处汇总.国库处会同农业处,

以县级脱贫攻坚规划和项目库为依据,建立扶贫资金总台账,已

经明确列入用于脱贫攻坚的资金要全部纳入台账,实行精细化管

理,利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等信息系统加强监控,合理设置

预警指标,及时发现闲置、挪用扶贫资金等问题,及时向农业

处、预算处、预算绩效管理处和有关处室通报监控情况.预算处

在预算资金分配下达时,负责会同相关处室完成对纳入监控范围

的资金录入,配合做好省级预算指标管理系统与扶贫资金动态监

控系统对接及上线运行工作,配合做好扶贫资金预算指标分配与

下达相关数据统计、分析、汇总工作.预算绩效管理处负责扶贫

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的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.信息处 (信息中心)

为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提供技术支持,负责全省扶贫资金动态

监控系统建设运行,研究制定动态监控系统与各级国库支付系

统、预算指标管理系统的数据接口规范;负责实现全省各级财政

部门与财政部实时交换扶贫资金动态监控信息.监督检查处会同

相关处室不定期组织开展财政支持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

查,汇总厅驻各市州财政监督检查办事处关于扶贫资金检查的结

果,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报送农业处、预算处、预算绩效管理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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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处室.厅驻各市州财政监督检查办事处把扶贫资金监管作为

履行事前、事中监管职责重点,将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报送监督

检查处.办公室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开设专栏公开各项扶贫资金

分配结果和有关制度办法,督促市县财政部门做好扶贫资金信息

公开、落实对乡村两级资金项目的公告公示,同时负责统筹督导

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工作.

二是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财政局应由主要领导部署推动,

明确局内分工,建立工作机制,会同同级有关部门落实扶贫资金

项目管理要求.

附件:１．纳入扶贫资金总台账的省级层面资金清单

２．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贫

资金管理的意见

湖北省财政厅

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

(联系单位及电话:省财政厅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０２７－６７８１８７７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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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纳入扶贫资金总台账的省级层面资金清单

(３３项)

预算处(３项)

(１)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

(２)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转移支付奖补资金

(３)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

教科文处(６项)

(４)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

(５)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

(６)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

(７)民族教育发展奖补资金

(８)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资金

(９)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

行政处(１项)

(１０)省级民族专项资金

经建处(４项)

(１１)省级基建投资脱贫攻坚专项资金

(１２)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

(１３)高标准基本农田土地整治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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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４)省级农村公路建设资金

农业处(６项)

(１５)省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

(１６)省驻农村工作队帮扶资金

(１７)三万活动补助(用于光伏扶贫以奖代补资金、省级农村

互联网建设奖补资金等)

(１８)省级林业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(省级公益林补偿)

(１９)小型危险水库除险加固补助资金

(２０)现代农业发展资金

农发办(２项)

(２１)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

(２２)省连片扶贫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资金

综改办(１项)

(２３)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

企业处(２项)

(２４)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

(２５)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

社保处(７项)

(２６)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

(２７)省级社会救助资金

(２８)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

(２９)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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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０)省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(含村主职干部)补助

(３１)省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

(３２)省级就业补助资金

金融处(１项)

(３３)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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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　湖北省财政厅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７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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